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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双溪乡人民政府地质灾害应急
工作预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乡便民服务中心、驻乡各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市、县有关地质灾害工作会议精神及安排部署,为确保我乡在遭受灾害时,救灾应急工作能够及时高效有序地开展,提高应对灾害的反应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结合我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预案。
    一、指导方针和原则
    地质灾害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和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
    二、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成立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
    指 挥 长：龙永健
副指挥长：辜成伟、蒙象飞、阮月、黄隆鉴、周远志、刘燕、张智华、胡超、方宗亮
成    员：廖利、曾晓青、胡晓东、刘有平、钟文丽、李民俊、肖瑶、欧阳水长、徐敏、曾德安、程贤毅、蔡隆君、费文知、胡春春、舒宗华、邬宝山、廖燕、张小倩、邓小青、黄睿、何水莲、张星雨、尹晓玉、周锐津、郭加伟、黄佳新、郭红梅、刘思涵、郑芳可、郭丽丽。
指挥部工作职责:
    1、负责对全乡地质灾害工作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和部署;
    2、负责组织协调抢险救灾工作;
    3、负责指导抢险救灾,安置疏散灾民,设置避难场所,做好疏散点食宿物品的供应工作;
    4、负责发布灾情信息,组织查灾、核灾,向上级报告灾情,接收、调拨救灾物品,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乡自然资源所,由廖利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由肖瑶同志兼任办公室成员。
    办公室工作职责:
    1、收集灾情信息,及时向领导汇报,做好下情上报;
    2、及时将上级要求向领导小组汇报,做到上情下达；
3、 收集整理各种资料,为抢险救灾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4、负责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各村、各单位的灾害防治工作;
    5、贯彻落实指挥部安排的其它工作。
    (二)成立抢险应急队伍
    1、抢险救灾组
    组  长:龙永健
副组长:辜成伟
成  员: 廖利、曾晓青、胡晓东、李民俊、欧阳水长、徐敏、曾德安、刘海龙、程贤毅、蔡隆君、费文知、舒宗华、邬宝山、黄睿、周锐津、郭加伟、黄佳新、郑芳可。
职责:负责灾区的抢险救灾工作。（备注：各村成立并上报了应急抢险队伍名单） 
    2、安全保卫、综治维稳组
    组  长:黄隆鉴
副组长:李民俊
成  员:乡派所、交警中队、乡综治维稳工作组
职  责:负责现场警戒、维护秩序、疏导交通、疏散群众等工作,确定伤亡人员姓名、身份并通知死者和伤员家属,防止和处理事故现场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情况。
    3、医疗救护组
    组  长:刘  燕
副组长:张小倩
成  员:卫生院各科室负责人，各村卫生室负责人
职  责:负责现场伤员抢救和治疗工作。
    4、后勤保障组
    组  长: 张智华
成  员:乡后勤工作组
职  责:负责现场抢险物资供应及其它后勤保障工作。
    三、相关单位地质灾害主要工作职责
    (一)村委会主要工作职责
    1、根据乡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制定本村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并报乡地质灾害防治办公室备案。在灾害预警信息发布时,按照乡防灾指挥部的要求,对防灾工作进行全面细致的安排,确定防灾第一责任人和防灾分片包干人员,到岗到位。
    2、各村地质灾害第一责任人（村书记主任）,要对本辖区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
    3、地质灾害分片包干人员要坚决服从第一责任人的命令,并按要求认真对包干地区进行灾前、灾时、灾后三个环节的检查,将检查情况及时反馈给包干区第一责任人,并向乡防灾指挥部办公室上报书面材料,并及时处理,不留后患。
    4、对辖区内的河堤、沟渠、易发生滑坡和泥石流等重点地段进行详细排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理。
    5、对阻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违章建筑物,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坚决予以拆除。
    (二)其它单位主要工作职责
    1、派出所、综治办:负责维护灾区治安秩序,打击趁灾打劫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灾时平稳,做好交通疏导、交通管制以及救灾物资牵引等工作。
    2、民政所:负责救灾款物的筹集和储备,制定救灾款物分配方案,组织救灾捐赠工作,做好救灾及捐赠款物的接收、使用、管理工作;开展救灾政策的宣传,提高村民的防灾和减灾意识。
    3、电力、电信和邮政部门:负责组织指挥灾区电力、通讯等设施的抢修工作,保障灾区电力供应、通信畅通。
    4、农技站、动检站:负责组织灾民开展生产自救,指导灾民搞好抢种补种等灾后生产,做好灾区种苗供应和动植物病的防治工作。
    5、水利站:负责对灾区雨情、水情、汛情的预报和监测。做好水位监测,分析预测未来水流量以及可能出现的险情;组织灾区重要水利、供水等设施的抢险修复工作,提出恢复重建方案。
    6、卫生院、卫健办:负责灾区防病治病和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护和卫生监督工作,及时报告、发布疫情信息,负责疾病防治药品、器械的管理、使用和救灾药品的质量监督。
    7、财政所:做好救灾经费下拨工作,保证救灾款及时到位。
    四、防灾分片包干检查
    驻村领导要及时组织村、组干部群众做好救灾工作,负责对灾害前后全过程进行检查和指导,发现问题及时督促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乡防灾指挥部作出书面汇报。
    (一)灾前检查。各村驻村领导负责对各村领导机构的成立、防灾值班制度的落实,辖区内主要山塘水库、河道、沟渠、易滑坡、泥石流等易发地质灾害户和各学校校点等重点地段防灾抗洪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二)灾期检查。督促检查和指导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根据当地实际重点检查汛前所查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法。通过检查,对防灾预案不落实、值班不到位等问题要限期改正。
    (三)灾后检查。主要检查灾情情况(损失程度),总结防灾工作的经验教训和解决遗留问题。
    五、防灾抢险工作的基本要求及工作纪律
    (一)防灾指挥部办公室在防灾期间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严格工作纪律,认真做好值班记录,及时上传下达。指挥部各成员在防灾期间,若有事外出需离开本地时,必须经指挥长批准请假,并安排好自己责任范围内的防灾工作。值班期间出差下乡时,应向防灾值班室说明去向和联系方式。
    (二)领导小组、成员及职责单位负责人，必须保证电话24小时畅通,制度健全,记录完整,值班交接手续齐全,发现险情要在第一时间内上报下达,不得延误抢险工作。
    (三)各村防灾队伍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四)凡是在灾期值班和防灾抢险救灾工作中,玩忽职守、不负责任,汇报延误或人员不及时到位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造成严重后果者,依法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救灾应急的反应和行动
    灾害发生后,救灾应急做出如下反应:
    (一)乡人民政府召开救灾指挥部成员会议,通报全乡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分析预测可能出现的更大灾害,部署全乡救灾工作。立即将我乡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报告上级。
    (二)乡人民政府立即组织相关工作组,进驻受灾严重村组,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三)其它各部门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和任务,做好支援灾区工作。
    (四)发布灾情。乡指挥部办公室汇总灾情,报县防灾指挥部。
    七、灾后救济工作
    (一)及时召开生产自救工作会议,迅速组织恢复生产、抢种补种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劳务输出。
    (二)认真组织受灾情况统计工作,重点核查因灾造成房屋倒塌特别是全倒户、农作物绝收等特重灾民的损失。
    (三)根据核灾后的灾情,制定灾民救济方案,分步实施。



双溪乡人民政府  
                               2025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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